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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日承蒙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撥冗參與本院國

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在此合議庭向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

法官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接下來將由各位與合議庭共同參與

本次模擬案件的審理，一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為使

各位能迅速掌握審判程序的運作及流程、國民法官的權利與義

務、刑事審判基本原則、以及本案相關的法律規定等解釋，以

下逐一向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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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參與審判流程 

 
 

 

 

 

 

 

 

 

 

 

 

 

 

 

 

 

 

 

準備程序 為審理程序作準備，整理雙方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國民法官 
選任程序 

選出參與本案審理程序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 
宣誓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宣誓會公平、公正地執行國民法官
職務 

審前說明 審判長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說明審理程序相關事項 

起訴要旨 
檢察官說明被告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做了什麼事、犯了
什麼罪 

讓在場人員知道今天審理的是什麼人、什麼案件、什麼罪名 朗讀案由 

人別訊問 確認被告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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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審陳述 
檢察官跟辯護人分別說明他們對案件事實的主張，以及有哪
些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所主張的事實為真 

訊問被告 問被告有關本案起訴的犯罪事實 

科刑資料 
之調查 

調查有關科刑的相關資料 

被告就起訴的犯罪事實，為是否承認的陳述，及說明答辯的
內容 

被告及辯護人
答辯 

事實及法律 
辯論 

就法庭調查過的證據，檢察官跟辯護人各自主張能不能證明
犯罪事實 

權利告知 
審判長告訴被告涉嫌犯了什麼罪，及有哪些訴訟上的權利可
以行使 

經由調查書證（例如：鑑定報告）、物證（例如：兇器），以

及人證的交互詰問，證明待證事實 

證據調查 

書

證 

物

證 

人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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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述 被告做最後的陳述 

終局評議 
法官跟國民法官一起認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有罪應構成何

罪及應給予的刑罰 

宣示判決 國民法官法庭跟大家說明判決的結果 

國民法官 
職務終了 

國民法官結束任務 

製作判決書 法官依本案判決結果製作判決書 

判決書原本 
交付書記官 

法官應該在宣示判決日起30天內製作完判決書，並交付判決

書原本予書記官 

科刑辯論 就法庭調查過的證據，檢察官跟辯護人各自主張應判何種刑

罰 

送達判決 
書記官製作判決書正本，寄送予檢察官、告訴人或被害人、

被告、辯護人 

告訴人、被害人等
對科刑範圍 
表示意見 

由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本案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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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權限 

（一）職權 

1. 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國民法官與法官一起

在法庭聽審，見聞當事人的主張及證據的調查。 

2. 訊問：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於告知審判長後，

於待證事項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訊問證人、鑑定

人或被告等人（第73條）。 

3. 請求釋疑：有疑問時，可以請求審判長釋疑（第45條

第3款、第66條第2項、第69條第2項），以釐清疑惑。 

4. 進行評議：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

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決，決定被告的罪責。評

議結果認定被告有罪時，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

見在內之1/2多數決，決定被告應受之刑罰；又科處死

刑，則需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2/3多數

決，始得為之（第82條、第83條）。 

（二）權利及保護 

1. 公假：到庭參與審判期間給予公假（第39條，在施行

前，委由服務單位自行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

法院會發給出席證明）。 

2. 禁止不利益處分：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

予任何不利益處分（第39條）。 

3. 日費及旅費：可按到庭日數領取日費及旅費（第11條）。 

4. 個人資料、人身安全之保護：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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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嚴加保密，必要時法院會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第40

條、第42條、第85條第3項）。 

5. 審判過程中必要之照料：審、檢、辯應給與國民法官

必要之照料，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

（第45條）。 

6. 禁止他人不當接觸國民法官、任何人對國民法官犯罪

者應加重處罰（第41條、第96條）。 

二、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 公平審判的義務 

1.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

不受任何干涉（第9條第1項）。 

2.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其職

務，不得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第9條第2項）。 

3.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萬元以下

罰金（第94條第1項）。 

（二）保密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對於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

上知悉之秘密（例如：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

應秘密之事項），應予保密（第9條第3項）。 

2.無正當理由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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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正當理由而洩漏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6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8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

第2項）。 

（三）宣誓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

誓（第65條）。 

2.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0條）。 

（四）到場執行職務的義務 

1.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以下義務： 

(1) 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及終局評議時到場。 

(2) 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不得拒絕陳述，亦不得以其他

方式拒絕履行職務。 

(3) 備位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到場。 

2.無正當理由違反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1

條）。 

（五）聽從訴訟指揮義務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秩序之命

令，致妨害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進行，經制止不聽者，

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2條）。 

 

肆、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一、 罪刑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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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

第1條）。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

要以行為時的法律是否有處罰規定作為基準。 

二、 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應推定被告無罪（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也就是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都

被認為是無辜的，這便是無罪推定原則。因此，在審理

完畢之前，不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就認為被告是有罪

的。 

三、 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負有證明的責任（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第1項）。也就是說，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若

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就應該判決無罪，被告不必證明

自己無罪。 

四、 被告有緘默權及答辯權 

被告有消極不陳述的自由，也就是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

題，而且被告如果選擇不回答，也不能就因此推論被告

有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對於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被告

也可以積極答辯，以反駁檢察官提出的主張。 

五、 證據裁判原則 

所謂證據裁判原則，是指認定被告有罪，必須基於在法

庭所提出而且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來判斷。證據，是指

物證（如兇器等）、人證（由證人或鑑定人到法庭來接受

詰問）、書證（如現場勘驗筆錄、被告或其他人在法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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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錄）等。在法庭外所看到或聽到的轉述或媒體的報

導，都不能當證據。而且檢察官和辯護人（律師）在法

庭就事實所做的陳述，或對於證據所做的評價，只是雙

方的主張，也不能當證據。 

六、 罪疑唯輕原則（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 

「事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是指法院整體評價證據調查

的結果後，如果就特定事實仍然無法形成確實的心證，

就應該作對被告有利的認定。因為審判者並不是神，調

查證據後仍有可能無法判斷出確實的犯罪事實，此時則

應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觀點來做認定。 

七、 自由心證原則 

「自由心證」是指對於證據的評價與事實的認定，都委由

審判者依證據調查所形成之心證自由判斷，但這並不是

說可以任意為之，要判斷證據是否足夠證明被告犯罪，必

須符合我們一般人的經驗及常識，不能僅依個人的意思

隨便判斷。 

 

伍、本案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與相關法律概念說明 

一、 可能成立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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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1、偽藥2罪，同條第2項

之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被訴罪名） 

第1項：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

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2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 

（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

同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 

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3項：轉讓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之刑分加重規定 

                                                      
1 藥事法第 22 條： 

本法所稱禁藥，係指藥品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 

二、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藥品。但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自用藥品進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自用藥品之限量，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公告之。 

 
2 藥事法第 20 條： 

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 

二、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者。 

三、將他人產品抽換或摻雜者。 

四、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間之標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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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

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2項：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

罪者，亦同。 

第3項：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

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四） 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二、 相關法律概念說明 

（一） 故意與過失 

⒈ 故意 

(1) 刑法第12條 

第1項：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第2項：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2) 刑法第13條 (直接故意、間接故意) 

第1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

生者，為故意。 

第2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

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 

⒉ 過失 (無認識過失、有認識過失) 



- 13 - 

 

(1) 刑法第14條 

第1項：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第2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

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2)刑法上的過失是指，行為人違反生活中必要的「注意義

務」，並造成他人侵害的結果發生，並且行為人對於這個

結果有事先能想到會發生的「預見可能性」(客觀、主觀)。 

（二） 因果關係
3
 

                                                      
3 相當因果關係，依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例意旨，實務係採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說。所謂客

觀相當因果關係，係指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在具備「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前提

下，以行為當時客觀存在之一切事實（或稱條件，以下以事實稱之），以及行為後所發生且依一般經

驗法則客觀上「能預見」之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依社會日常生活經驗，認為有行為人之行為「通

常」皆足以發生該結果，即具有相當性，行為人應對該結果負責。以最典型之加重結果犯即刑法第

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案例而言，根據我國最高法院歷年具有代表性之判決例，應先

觀察行為人基本故意傷害行為所造成之傷害本身，是否足以造成死亡之結果。此所稱之傷害，包括傷

害行為與行為當時客觀存在之事實，例如被害人本身之疾病、身體特質（如血友病、心臟病、高血壓、

臟器病變或因病致免疫機能低下、凝血功能不良等等）或周遭環境等（將被害人一拳打倒，頭部正好

撞擊現場堅硬的凸出物），互相結合所造成之傷害，若該傷害行為所致之傷害本身足以造成死亡之結

果，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若因該傷害行為之傷害結果致被害人生病（即該病因傷所引起），被害人

再因該病致死（亦有謂自然力之參入、助成），或被害人因行為人傷害行為受傷後營養不佳，以致傷

口不收久而潰爛，又因受傷不能工作，以致乏食，營養更形不佳，即其身體瘦弱及傷口不收，均為致

死之原因（或被害人之細菌感染造成肺炎發生，係源於行為人傷害行為致被害人長期臥床，進而導致

被害人營養不良而遭受細菌感染），其中因傷所致之病或因傷所致不能工作、傷口潰爛、營養不佳或

細菌感染等情，雖均係行為人行為終了後始發生之事實，惟由於就行為人之傷害行為對被害人該等

後續情況之作用力而言，該等後續情況係屬依一般經驗法則客觀上能預見之事實，即未違反經驗上

通常事態之發展過程，而與其傷害行為有合理之關聯性，故認傷害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仍有相

當性（亦可謂此類死亡為來自於傷害行為所附帶之固有的內在危險）（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268號判

例、同院91年度台上字第6127號判決、96年度台上字6276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793號判決等案

例之論述及事實可資參考）。再者，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所謂基本故意傷害行為之固有的內在危險，不

僅存於傷害行為所造成之傷害本身，亦存在於傷害行為實行之過程。是在行為人著手傷害攻擊行為

後持續追打被害人之過程中，依行為人追打之情況，被害人因躲避追打，被迫情急跳水致溺斃或於倉

皇避走之際未注意而撞擊他物或遭不及閃避之車輛撞擊致死之案例，因被害人於情急、驚慌失措情

況下之逃避行為，係由行為人之傷害追打行為所誘發、促成並有支配作用，且對被追打之被害人而

言，依其被傷害追打過程觀之，其心理係處於受強制之不自由狀態，其於倉皇逃避中疏而採取具危險

性之躲避動作，依社會日常生活經驗，亦屬通常事態之發展過程（即通常皆會如此，並非異常、罕見

或不自然），而與行為人之傷害追打行為有合理之關聯性（亦屬行為人傷害行為之固有的內在危險之

實現），故認此類被害人之死亡均與行為人之傷害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其間縱有被害人或第三人行

為之介入，亦不影響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206號判例、71年度台上字第6934

號判決、71年度台上字第4746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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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

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

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

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

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

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

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

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

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例) 

（三） 自我負責原則 

行為人若參與他人故意自傷行為或同意他人之危害行

為者，在被害人自我負責原則的範圍之內，行為人不受

歸責。其基本出發點在於，每個人原則上僅需對自己的

行為負責，藉此在客觀歸責層次上，明確區別不同的負

                                                      
可資參考）。然若行為人所為傷害行為過程中所致之傷害，原不足以引起死亡之結果（包括與其所造

成之傷害有關聯之疾病或自然力之參入），死亡之結果係與傷害行為無合理關聯性之被害人自己之行

為、第三人行為或其他偶然獨立事實（如與傷無關之疾病等）之介入所致，即難認行為人之傷害行為

與被害人之死亡具有相當性，應無相當因果關係（即非行為人傷害行為之固有的內在危險所引起）。

故最高法院29年非字第52號判決（判例）即謂：「刑法上傷害致人於死罪，雖係結果犯，要必以其死

亡之結果與傷害之行為具有因果關係者為限。若被害人所受傷害，既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且係因加

害者以外之他人行為（包括被害人或第三人）而致死亡，其死亡固顯非傷害之結果，自難令加害者負

傷害人致死之罪責。本件依原確認事實，被告甲○○因家庭細故，…毆妻乙○○，其岳母丙○○攔阻，

竟亦被毆傷額顱、左頦、右膀等處，丙○○憤極在屋外枸樹上自縊身死，是被害人所受之傷，既不足

語於刑法第10條第4項各款所列之重傷，而其死亡又顯由於被害人自己之行為，何得令被告負傷害人

致死之責任」。即著眼於行為人所為傷害行為過程中所造成之傷害，原不足以引起被害人死亡之結果，

被害人自殺身死之前固有行為人之傷害行為，然縱認二者間有誘發關係，亦僅係前述條件關係上之

誘發，被害人在決定自殺之際，並未處於心理受強制之不自由狀態，其因憤極而自殺，不祇係其個人

自由意思決定之行為，行為人對之無何支配作用可言，且依社會日常生活經驗，此一自主之自殺動作

亦係異常，不屬行為人傷害行為之通常事態發展過程（即不具通常性，而不能認於一般經驗法則係客

觀能預見），自與行為人之傷害行為無合理之關聯性，非行為人該案傷害行為之固有的內在危險所引

起，無相當因果關係。此判例要旨多年來亦皆為實務上判斷基本故意傷害行為與加重結果間有無相

當因果關係之參考指標之一（可參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127號、96年度台上字第6276號等判決

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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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領域並限縮客觀歸責的範圍。 

（四） 加重結果犯
4
 

⒈ 刑法第17條 

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如

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  

⒉ 刑法上所謂「被告對某結果有預見可能性」，也就是依

照被告行為時的全部情況，被告「應該要知道」他的行

為可能導致某個結果，卻因過失未設想到；或者被告「已

經預想到」其行為可能會導致某個結果的發生，卻基於

不當的確信，認為該結果不會發生，而未防範。故加重

結果犯之加重結果，行為人應同時具備過失要件中之

「客觀預見可能性」，即指一般具有正常智識經驗之人

於事後，以處於與行為人相同情況下之行為當時，客觀
                                                      
4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433 號刑事判決：「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其故

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一定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

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

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以轉讓偽藥致死罪為例，在轉讓偽藥

之行為須隱藏特有之危險，因而產生死亡之結果，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於該死亡結果以在客觀

上可能預見為已足，而行為人主觀上有注意之義務並能預見而未預見，亦即就死亡結果之發生有過

失，即該當該罪。」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026 號刑事判決：「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故意的基本犯罪與

過失加重結果之結合犯罪。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之轉讓禁藥、偽藥致人於死罪之成立，不僅須有

轉讓禁藥、偽藥之行為及發生死亡之結果，更須轉讓禁藥、偽藥之行為隱藏特有之危險，因而產生死

亡之結果，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死亡結果在客觀上可能預見，行為人主觀上有注意之義務並

能預見而未預見，亦即就死亡結果之發生有過失，方能構成。」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4560號、第 4561 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結合故意之基本犯罪與過失之加重結果犯罪之特別加重規定。亦即，

因行為人故意實行特定的基本犯行後，另發生過失之加重結果，且兩者間具有特殊不法內涵的直接

關聯性，故立法者明定特殊犯罪類型之加重規定，予以提高刑責加重其處罰。職是，故意之基本犯行

以及所發生死亡結果之間，除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該當過失犯一般要件外，另必須存在「特殊

之危險關係」，始足當之。加重結果部分本質上既屬過失犯，故刑法第17條規定加重結果犯之成立，

以「行為人能預見結果之發生」，方能構成。此係指客觀上可能預見，且行為人主觀上能預見而未預

見（無認識之過失），或雖預見但確信其不發生（有認識之過失），亦即就加重結果之發生具有過失。

良以加重結果犯之刑責較諸基本犯罪大幅提高，解釋上自不能徒以客觀上可能預見，即科以該罪，必

也其主觀上具有過失，始符合結合故意基本犯罪與過失加重結果犯罪之本質，以符合罪責原則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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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能預見基本故意犯罪行為可能有引起該加重結果

發生之危險，及「主觀預見可能性」，即指行為人本身亦

有能力能預見（非指已預見）該加重結果可能發生之危

險，始能謂「能預見」。 

（五） 保證人地位
5
 

1. 刑法第15條 

第1項：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

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第2項：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

止其發生之義務。 

2. 所稱「法律上負有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係保證人

地位，除法律明文規定者外，如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

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其中對於特定近親（如

直系血親、配偶等），或存在特殊信賴之生活（如同居

家屬）或冒險共同體（如登山團體）關係之人，所處之

無助狀態，皆能認為存在保證人之地位。倘具保證人地

位之行為人未盡防止危險發生之保護義務，且具備作為

能力，客觀上具有確保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

之不作為，可以認為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

                                                      
5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4034號刑事判決：「按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意即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客觀上並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

意，違反注意義務，即應就有預見可能性之結果負過失犯罪責。另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

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

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亦有明文規定。又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在法律上對於結果發生負

有防止之作為義務者，其不作為將構成過失不作為犯；保證人地位，不僅依法令負有作為義務者，其

他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監督義務者，也具有

保證人地位。而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居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防止危險

發生之義務，致構成要件結果產生，即構成犯罪。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

避免性為前提。因此，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

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

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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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仍得與積極之作為犯為相同之評價。 

 

（六）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第2項：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減輕其刑。 

（七） 刑法第59條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 

陸、審判期日時程 

111年3月24日（星期四）9時30分至17時30分  

起迄時間 程序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備註 

08：30~09：00  報到 二樓第七

法庭 

同時於第六法

庭進行國民法

官抽選程序 09：00~09：30  貴賓致詞 七法庭 

09：30~ 國民法官 宣誓 七法庭  

合議庭、 

國民法官、 

審前說明 二樓第六

法庭(即評

議室兼休

息室) 

10：10~ 審檢辯三方 起始程序(人別訊問、

起訴要旨、權利告知、

被告認罪與否答辯、辯

護要旨)、檢辯開審陳

述、審判長說明準備程

序就案件爭點及證據

整理之結果 

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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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證、物證之證據調查(≒不爭執事項)  

檢察官 書證、物證 

 

七法庭  

辯護人 書證、物證 

 

 

11：00~ 人證之證據調查(≒爭執事項)  

檢察官、 

辯護人 

交互詰問鑑定證人曾

柏元法醫師(檢察官主

詰問、辯護人反詰問時

間至多各30分鐘；如有

覆主詰、覆反詰問時間

至多各15分鐘) 

七法庭  

12：30~ 中午用餐休息時間。 

合議庭將於下午復庭前20分鐘，先與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進行中間釋

疑。 

評議室兼

休息室 

視當天開庭狀

況，亦有可能

於14：00提前

復庭，並於13：

40開始中間釋

疑。 

14：30~ 

 

人證之證據調查(≒爭執事項) 續  

國民法官 

合議庭 

法院訊問鑑定證人曾

柏元法醫師 

七法庭 

 

 

辯護人、 

檢察官 

詢問被告  

國民法官 

合議庭 

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  

16：15~ 事實及法律辯論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七法庭  

被告及辯護

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科刑資料之調查  

檢察官 書證、物證 七法庭  

辯護人 書證、物證  

國民法官 詢問被告 （有關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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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議庭 因子) 

科刑辯論  

檢察官 科刑辯論 七法庭  

被告、 

辯護人 

科刑辯論  

被告 最後陳述  

(17：30~18:00) 審判長諭知辯論終結，本案將於111

年3月25日(五)9：30~12：30間在評議

室進行評議，定於同日12：30宣判。

退庭。 

七法庭  

 

柒、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審理重點在「見、聞」證據調查活動，請您專注聆聽檢察

官、被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說的話，仔細觀看證據的

內容，而不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記筆記上。 

二、期間製作之筆記，或與案情有關之資料，於程序結束後，

請放置於評議室，勿攜帶返家。 

三、開庭期間返家後請不要與任何人討論本案，亦請不要搜尋

與本案相關的新聞、報導或資料。 

 


